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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华 寮 案 判 决 剖 析

余 敏 友

众所周知
,

光华寮案 已逾二十载
,

虽先后有过四次判决
,

但目前并未了结
,

对于前四次判决的主要论点

进行剖析
,

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光华寮案判决的实质
。

一
、

光华寮案判决的主要论点

首先
,

当事人能力问题
,

即台湾以所谓
“

中华民 国
”

的名义是否拥有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般能力问题
。

一审 (19 77年 9 月京都地方法院 )判决
,

将台湾保持着事实上的国家形态作为事实予以承认
,

并从解决因

涉外私性交易引起的纠纷角度出发
,

承认其诉讼当事人能力
。

19 82年 4 月的大阪高等法院上诉审判决
,

从国际法观点出发研究了此问题
,

将台湾作为
“

未被承认的事

实上的政府
”

及
“

被取消承认的政府
” ,

认为承认的有无与在外国法庭上的当事人能力没有直接联系
,

从谋求

合理解决私性法律纠纷的必要性出发
,

承认台湾享有当事人能力
。

工98 6年2月一审法院 (京都地方法院 ) 的重

审判决
, 1 98 7年2月 26 日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对当事人能力间题都是采取这种论点

。

其次
,

当事者资格
,

即能否承认台湾作为光华寮的所有者
,

成为诉讼当事人的问题
。

这个问题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从中国旧政府那里继承了与光华寮有关的权利
。

一审认为
,

既然 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依据政府继承原则
,

作为中国公

有财产的本案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应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但1 98 2年 4月大阪高等法院上诉审判决推翻了这一论点
,

认为
,

政府继承也有完全继承与不完全继承之

分
,

本案情况属于不完全继承
,

所以
,

即使是公有
、

公共财产
,

也应依据原告的存在状况
,

财产的取 得 时

间
、

用途及性质加以考虑
。

故不能同意第一审判决
,

驳回重审
。

1 9 86年 2月一审法院重审 (驳回后第一审 ) 认

为
,

不完全继承依据财产的性质有权力性与非权力性之分
,

大便馆
、

领事馆等外交领事财产是用于行使国家

权力的财产
,

当然应予继承
,

非此类财产则不能予以继承
,

经营学生宿舍是非权力性行为
,

所以作为结论应

归台湾当局所有
。

1 9 87年 2月 26 日受理此案的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

维持重审判决
。

二
、

光华寮案判决主要论点评析

(一 ) 台湾以所谓
“

中华民国
”
的名义在 日本法院是否拥有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般能力问题

。

这里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台湾的地位问题
,

只有首先确定台湾的地位
,

才能确定台湾在 日本的诉讼当事人

一般能力
。

首先
,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

是中国的一个省
,

这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履行《开罗宣言》和 《波

茨坦公告》 等多边协定的必然结果
,

而且为 1 9 7 2年 《中日联合声明》 和 1 97 8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所明文确

认
。

因此根据国际法
,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

在日本是没有以所谓
“

中华民国
”
为名义的诉讼当事人 的 一

般能力的
。

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
,

当事人能力属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项
。

就光华寮案而言
,

日本个别学 者 认

为
,

台湾的一般当事人能力
, “

从整体来看是接近于因存在着国际法上不太明确的部分
,

应由国内法院做出

6 7



决定这一论点
, ①

。

即使如此
,

法院在决定时也应按照国际法基本原则解决
。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国际法对予

某一事项没有特殊规定为理由
,

而采取违反基本原则的具体行动
,

整个国际法和国际法律秩序的体系就会被

彻底破坏
。

因此
,

日本既然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

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 一 合 法 政

府
,

根据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

日本这儿个法院承认台湾为
“

事实上的国家形态
”

或
“

未被承认的事实

上政府
”

及
“

被取消承认的政府
” ,

且给予其出诉权或当事人一般能力
,

当然就是对这些原则的违反
。

其次
,

日本这几个法院的行为
,

违反了日本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
。

日本政府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是通过条约形式的承认
,

是法律上的承认
。

这种承认具有一系列法律效果
,

承认消除了

日本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存在的任何疑虑
,

因而确认了两国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
。

尽管根据国际法
,

不论是否被承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当然享有这种权利和承担这种义务的
,

但承认构

成禁止悔言
,

使日本国不能否认这些权利和义务
。

承认确认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法 律 基 础
。

中华 人 民共和

国政府不仅有客观的法律存在
,

而且通过这种承认与日本建立了主观的法律关系
,

特别是日本必须根据国家

主权平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和司法决定的效力
,

以及其外交代表和国家财产的司法豁免权等
。

承认的法律效果具有溯及性
,

即不是从承认之 日开始
,

而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 日开 始
。

即使 认

为承认的溯及力只及于被承认政府有效控制 之 领域
,

那么
,

这也意味着 1 952 年日本与 蒋 介石 缔结 的

所谓
“
日华条约

”
必须予以废除

。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
,

日本与所谓
“

中华民国
”

缔结的任何条约都

是非法的
、

无效的
。

台湾当局自1 94 9年 10 月 1 日起就不能再 以所谓
“

中华民国
”

的名义与日本发生任何法律

关系
,

包括在 日本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
,

在 日本法院提起诉讼等 , 日本政府也负有义务不给予所谓
“

中

华民国
”

进行这些活动的权利
。

就本案而言
,

日本这几个法院确认台湾为一个
“

事实政府
’
(以所谓

“

中华民国
”

的名义 )
,

从解决涉外民事争端角度
,

承认它具有当事人能力
,

这种论点不仅是违反国际法的
,

而且具有严

重的后果
。

第一
,

根据一般国际法
,

一般说来
,

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承认国法院享有出诉权或当事人一般能力
,

而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则不具有出诉权或当事人一般能力
,

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

在中日两国间
,

日本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还不同于一般性质的政府承认
。

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
。

这就使得日本所承担的义务更加明确
,

因为这不仅是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对 日本

所产生的义务
,

而且是 日本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时所承担的特殊的条约义条
,

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

所谓的
“

中华民国
” ,

那么台湾当局就不 能 以
“

中华民国
’

的名义在 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
。

日本法院受

理台湾当局以
“

中华民国
”

名义提起的诉讼
,

一方面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

另一方面也违反了 日本国所承

担的条约义务
。

第二
,

如上所述
,

日本个别学者认为
,

关于未被承认的政府能否在未承认国法院出诉的问题在国际法上

并无确定的规则
,

可由该国自行决定
,

试图证明日本法院给予 所 谓
“

中华民国
”
出诉权或诉讼当事人的一般

能力是正确的
。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

除前面指出的外
,

1
.

即使认为法院可以在本国政府未作出承认的决

定之前给予未被承认的政府以本国法上的某种权利
,

或者即使认为国际法并不禁止国内法院给予未被承认的

政府以出诉权
,

也不能套用于光华寮案
。

因为在前种情况下
,

法院地国并未承担不得承认未被承 认 的 外 国

“

政府
,

的义务
,

而光华寮案的背景是 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承担了不得承认所谓
“

中华民 国
”

政府的具体义务
,

日

本法院给予所谓
“

中华民国
”

以出诉权
,

当然违反了 日本国政府承担的条 约 义 务
。

2
。

即使法院地国未承担

不得承认未被承认的外国
“

政府
”

的义务
,
那么

,

( 1) 当法院对一个未被承认的政府的存在自己作出承认时
,

它不仅僧取了行政部门的职权
,

而且使承认行为具有
“

构成性质
” 。

因为
,

法院正是在自己的承认行为的基础上

推断出法律后果
,

这意味着法律权利和义务是由一个承认行为所创设的
。

显然这是不特合事实和国际法的
。

根据国际法
,

承认并不产生法律权利和义务
,

而只是确认两国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
。

因此
,

这不仅违反其国

内法
,

而且不符合国际法
。

( 2) 法院不是一个适于在外国调查一个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是否存在的国家机

构
。

( 3) 承认不仅具有法律效果
,

而且具有政治后果
,
因此

,

法院取代行政部门作出承认
,

会有损对外关系
。

遇有行政部门没有作出承认的场合
,

由法院承认或否认一个外国国家或政府的存在
,

并以自己的 方 式

来看待这种存 在 或不存在对它正在审理的案件的影响
,

这是可能的
,

因为
,

有关的外国国家或政府无权在

国际范围内和通过外交菜道进行干涉
。

但反过来
,

情况就有所不同
。

法院无论如何不能无视行政部门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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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宣布某一国家或政府不存在
,

或宣布已经被撤销承认的某一国家或政府的存在
。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

未被承认的政府与被撤销承认的旧政府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

其法律地位也截然

不同
。

未被承认的政府之所以未被承认
,

其原因在外部
,

可能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因素而没有得到外国的承认
,

但它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
。

而被撤销承认的旧政府则不同
,

它之所以被撤销承认
,

其原因在内部
,

即它

已经不再符合作为一国政府的条件
,
已经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

,

因此被撤销了承认
。

所谓
“

中华民国
”

政

府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

如果作为一种例夕氏 在特定条件下未被承认的新政府可以在未承认国法院享有 有 限

出诉权
,

那么这也不适用于被撤销承认的所谓
“

政府
” 。

最后
,

这几个法院承认所谓
“

中华民国
”

为
“

事实政府
”

的主要根据是所谓事实主义
。

日本个别国际法学者

认为
: “

目前的承认问题
,

若从以事实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这点来看
,

我国的判决基本上按此行事
,

·

…… ②

事实主义
,

又称事实说
,

是关于政府承认的一种理论
,

目前在政府承认问题上居优势
。

它主张根据
“

法

律源于事实
”

原则
,

承认仅仅确认一个政府的事实上的存在而并不为该政府创立任何权利和义务
。

这种学说

与承认的基本原则 (主权
、

领土完整
、

民族 自决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是一致的
。

当一政府
,

在没有外来势力强

加干预的情况下
,

根据其人民的意志并通过当地人民的努力而事实上已经成立时
,

其他国家给予承认是适宜

的
。

这与对通过外国千涉建立的所谓新政府的承认是完全不同的
。

前者
,

无论是革命或内乱造成的 政 府 更

迭
,

都是该国的内政
,

不管是否违反国内法
,

都不违反国际法
,

外国无权究间其合法性
,

更无权进行干涉
。

后者
,

其诞生是外国侵略或干涉的结果
,

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
,

第三国为了维护国际法的薄严
,

维护国 际

法律秩序
,

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这种非法行为及其产物予以拒绝
、

抵制和遗责
。

承认前者和不承认后者是根据

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原则
,

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基础出发的
。

对于台湾而言
,

尽管国民党集团事实
_

七对

合湾实行统治已经多年了
,

但是
,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

不然
,

台湾早 已回归祖国了
。

在这

种情况下
,

应该适用的是不承认主义
,

而非事实主义
,

这 正 是
“
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

”
和

“

法津非源于事实
”

原则的要求
。

日本这几个法院和个别学者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
,

其用意何在 ? 可见一斑 !

就光华寮案而言
,

根据一般国际法
,

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
,

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出诉权或一般当事

人能力 , 很据《中日联合声明》 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日本国政府 (法院地国政府 )明确承担了不得承 认 所

谓
“

中华民国
’

政府的具体义务 (包括给予其出诉权的义务
,

因此
,

台湾当局在 日本法院没有出诉权或当事人

能力
。

日本的这几个法院和个别学者
,

却标榜
“

事实主义
” ,

宣称这是属于国内法院自行处理的无国际法规则的

特殊问题
,

借口
“

从解决因涉外私性交易引起的纠纷的角度
”

或
“

谋求合理解决私性法律纠纷的必要性出发
” ,

承认台湾享有当事人能力
。

这不仅违背日本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的条约义务
,

而且侵犯了我国

作为国际法主体根据一般国际法享有的主权和平等权
。

它们曲解国际法
,

置 日本国及其政府所承担的国际法

义务于不顾
,

这是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
。

(二 ) 能否承认台湾作为光华寮的所有者而成为诉讼当事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
,

从表面看
,

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从中国旧政府那里继承了与光华寮有关的权利
,

即

与政府继承有关 ; 但其实质涉及在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撤销对所谓
“

中华民国
”

的承认后
,

台

湾是 否还有权以
“

中华民国
’

名义在日本取得不动产的问题
,

因此
,

主要与政府承认有关
。

如前所述
,

承认的法律效果具有溯及力
,

因此
,

在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撤销对所谓
“

中

华民国
”
的承认后

,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时起
,

所谓的
“

中华民国
”

与 日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无效

的
、

非法的
。

中国在 日本的任何财产
,

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所谓的
“

中华民国
” 。

1 9 5 2年的所谓

“
日华条约

,

是非法的
,

同年 12 月台湾当局以所谓
“

中华民国
”
的名义对中国财产光华寮取得的所有权也是不合

法的
。

自1 9 4 9年 10 月 1 日起
,

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只有她才有权与日本缔结条约并

在日本取得中国财产的所有权
。

况且
,

她一直通过光华寮 自治会对光华寮进行了有效控制
。

因此
,

台湾当局

不是光华寮的所有者
,

它也没有当事者资格
。

日本这几个法院的前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

并且前后矛盾
。

例如
,

在确定当事人能力时
,

认为与承认无

关
,

但在确定当事者资格时又提出作为政府承认的法律效果之一的政府继承问题
。

果真如此
,

它们能说当事

人能力与当事者资格毫无关系吗 ?此外
,

它们混淆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
,

提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政府继承有完

全继承与不完全继承之别
,

甚至认为光华寮是所谓
“

币华民国
”

的
“
私性

”

财产
,

而承认其当事者资格
。

可见
,

6 9



它们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与混乱的状态!

三
、

光华寮案判决的实质

人们不禁要问
:

在一个所谓
“
三权分立的西式法治国家

” ,

法院竟然能对一个既无当事人能力又无当事者

资格的所谓
“

中华民国
”

提起的诉讼作出判决
,

这本身意味着什么呢 ?

众所周知
,

台湾的现状
,

不仅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

而且从历史角度来分析
,

也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

侵略有联系
。

对于这两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所造成的事实
,

主权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不予承认
。

不然
,

就是

纵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

而陷国际法律秩序于混乱状态
。

日本这几个法院所持事实主义的观点
,

看似客观公

正
,

但其实质是推卸战争责任
,

继续维护非法的
“
日华条约

” ,

千涉中国内政的问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

同盟国基本上是按照恢复原状来处理 日本侵占的领土的
。

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

国家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

这种行为所夺取的领土应恢复原状
, “

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
’ 。

《开罗宜言》 ( 19 43年

12 月 1日)规定
: “

使 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

例如满洲
、

台湾
、

澎湖列岛等
,

归还中国
, 。

可见
,

宜言的当

事国同意
,

如同满洲 (中国的东北省份 )一样
,

台湾是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
而盟国进行这场战争的主要目

的之一
,

就是迫使日本将这些领土归还中国
。

《波茨坦公告》规定
,

履行《开罗宣言》是日本投降的主要条件
。

由于 日本在投降书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 , 《开罗宜言》就成为对四盟国以及对日本都有拘束力的国际协定
,

并成为全面解决战后日本问题的法律基础
。

战后
, 《开罗宣言》 中的领土条款得到了履行

,
1 94 5年10 月 25 日

,

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了台湾的行政
。

中国的台湾行政长官在 日本投降仪式上宣布
: “

从今天起
,

台湾和澎湖

列岛又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了
,

其所有土地
、

人民和行政管理都处于中国政府的主权之下
”

③
。

10 月 26 日
,

台

湾被宣布为申国的一个省
。

1 97 2年9月 29 日《中日联合声明》宜布
, “

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
, ,

结束中日两国之间
“

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

态
”

(第 1 条)
, “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第 2 条)
,

充分理解并薄重
“

台

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第 3 条)
。

因此
,

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地位
,

既

是 日本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的必然结果
,

又得到了上述多边协定和双边条约已经毫无疑义的确认
。

日本这几个

法院承认台湾为
“

事实政府
, ,

显然是违反 日本国及其政府根据上述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
,

其实质是否认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

意图制造
“
两个中国

”
和

“
一中一台

, 。

日本实行三权分立
,

而且
,

对 日本法院来说
,

几乎没有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分
,
只要向它提 起 诉

讼
,

均予受理
。

因此
,

日本有人想利用法院来处理光华寮问题
,

既可使政治间题司法化
,

籍以转移视线
,

规

避舆论的谊贵
,

又能在 日本人民中间把中国的批评说成是千涉 日本的内政
。

可见
,

采用司法形式的虚 伪 性

是很大的
。

日本这几个法院迄今对光华寮案所作的判决
,

本身就说明光华寮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
,

而是一

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事件
,

也是涉及一国如何对待其国际法义务的重大问题
。

因此
,
日本作为一个国际社

会的成员
,

应该根据国际法
,

对于所属任何机关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友好条约》 的行为
,

采取严肃负

责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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